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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

快言快语

给学生划等级
伤害的不止是学生
■ 张成林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某校小学生家长发
帖称，该校将“学生分三种，精英组、平民组、
麻将组。麻将组底下的，就是学习不好的小
朋友。”帖子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面对
滔滔舆论，当地教育部门紧急发声，称该做法
已被叫停。

等级观念，在中外历史中曾经荼毒甚重，
长期以来为人所诟病。然而，这一思想糟粕，
却在我们崇尚平等、自由的现代教育中沉渣
泛起，这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有教无类，是教
育的优良传统，对学生划等级、贴标签的做
法，显然与这一教育理念相背离，是对学生的
不负责任。

然而，环顾周遭，这种将学生划分为三六
九等的做法，可谓比比皆是。比如，一些学校
为求升学率，明目张胆将班级划分为“先进
班”“普通班”，类别不同，享受的教育资源也
大不相同；再比如，在观念上，不少教师对所
谓的“好学生”关爱有加，而对“坏学生”则不
理不问……

哲学常言，事物是不断变化的。变化，于
教育而言，尤为重要。由于变化的存在，教育
才能琢玉成器、雕木成材。从这个角度来说，
教育的功用，不仅仅在于“锦上添花”，更在于

“扶危济困”。《世说新语》记载，周处年少时凶
强好事，为患乡里，不过，在经过教导点化后，
杀蛟而出，护卫乡里。由“大害”变为“大善”，
这正是教育的力量，教育也应当有如此力量。

但是，纵观眼下，在一些学校，在部分教
师身上，却有着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与教育初
衷相背离的尴尬。嘴上说着，教育是平等、公
平的，实际教学中却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逢
人便讲，钱不是万能的，可是遇事总将罚款作
为惩戒手段……有人说，你怎么对待这个世
界，这个世界就会怎么回馈你。同理，这种言
行不一的恶教育，带来的恐怕是学生的人格
分离、价值错位。

青少年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之所以这么
说，是因为其内心世界，还是一个“纯净、无污
染”的净土所在。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他们
能否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我们所期许的理
想社会的成色。因此，分数、升学率固然重
要，孩子的健康成长无疑更为重要，万不可舍
本逐末，以成人扭曲的价值观污染孩子纯净
的内心世界。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我们渴望一
个清明的社会，就要以更加清明的方式对待
和教育孩子。

《民法通则》规定，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
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
者征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值得注意的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即10周岁以
下的未成年人独自购置小额的学习、生活用品，乘坐
公共汽车，参观博物馆、科技馆等，在日常生活中常见
的情况，否认其效力，强行要求法定代理人代为实施，
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因此应当确认这类行为的效
力。

今年3月12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审议意见以及政
协委员和有关方面意见，对民法总则草案作了126处
修改，其中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下限修改为八
周岁等。这也意味着8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从事与自
身智力相当的消费行为，这也要求父母作为监护人，
更应对孩子的零花钱严格把控。

海南海地律师事务所主任林青表示，法律并没有
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金钱消费行为有明确的数
额规定，家长、社会可根据社会认知，以及消费具体情
况对孩子的零花钱进行支配。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有效的消费行为，其监护者和社会各界群体都应
负责。

“对于孩子金钱消费等行为的引导，由孩子的父母
（监护人）来做更为容易，可以从源头来引导孩子的金
钱观和消费观念。”海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
北师大应用心理学博士吴九君表示，但是对于整个社
会来讲，大家也都应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所以社会各
市场主体在进行商品买卖时，若遇到未成年独自购买
大额商品，最好应知会其父母、监护人，从孩子表面的
消费行为来深入了解孩子的消费动机，从而有针对性
地对孩子进行心理疏导教育、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海师入选高校团学创业
促进工作指数百强
为我省唯一入选高校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冯华）日前，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联盟联合中国科学院大
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北京中科
五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高校团学创
业促进工作指数100强榜单》，海南师范大学
位列第83名，是我省唯一入选高校。

记者了解到，该报告以高校团学创业促
进工作的相关数据为参考，首次采用高校团
学创业促进工作评价指数作为评估指标，通
过创业教育、创业文化、实践基地建设、孵化
支持平台、创业成效5大类近百个分指标对
参加评选的高校团学组织在课程、师资、制
度、实践活动等方面的创业促进工作进行综
合评价，并对国内200所高校，包括所有985
及211大学、部分省属高校的大学生创业发
展水平进行评估排名。

课题组还参考了互联网、媒体、科技部、
教育部、各地政府机构发布的多项数据指标，
数据来源多元、准确、客观。专家组评审后认
为，这是我国首次对高校大学生创业情况做
出全面、专业的梳理和研究，将对透视我国大
学生创业现状、追踪高校创业教育和实践成
果、进而推动高校创新创业工作发展起到积
极作用。

形式多样讲好“禁毒课”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提出了许多宝贵建
议。文昌市教育局代表希望，把禁毒知识纳
入考试范围，督促学生认真学习；海口市教
育局代表建议，与禁毒部门紧密配合，把最
新发现的毒品形式向学生展示，并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带学生到法庭、禁毒所等地实地
接受更直观的教育。

海南省高校禁毒联盟主席、全国青少年
禁毒培训师汪腾则提出，学校应该针对不同
阶段的学生，开展不同模式的禁毒教育。比
如，在以启蒙教育为主的小学阶段，应通过
禁毒游戏让他们产生兴趣、参与其中；在以
认知教育为主的中学（中专）阶段，应该通过
视觉、听觉来让他们产生“远离毒品，珍爱生
命”的心声共鸣；在以实践教育为主的大学
阶段，应该带领他们走进社区、企业开展禁
毒宣传志愿服务活动，一方面能够向大众普
及禁毒知识，一方面能够获得社会实践学
分，一方面还能加深自己对禁毒知识的理解
和记忆。

他希望，教育行政部门能够支持成立
海南省校园毒品预防教育社会团体，聘请
专业禁毒人员帮助学校规范禁毒宣传教育
以及统一规范建设校园禁毒教育园地，让
更多的青少年学生能够不出校门就能接受
教育。

“毒品预防教育的主渠道在
课堂、主阵地是学校。”日前召开
的2017年海南省学校毒品预防
教育工作现场会上，与会专家不
断重申这一论点。

之所以不断重申，是因为他
们遇到了同样困扰：有些家长、
学生，甚至教师、校长对毒品预
防教育工作不太理解、不够支
持，认为校园与社会之间的那堵
围墙，为学生隔开了一片净土。

事实果真如此吗？国家禁
毒委发布的《2016年中国毒品
形势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
底，全国不满18岁的吸毒人员
有2.2万名，占总数的0.9%；18
岁到35岁的吸毒人员有146.4
万名，占总数的58.4%。

我们该做什么来阻止这组
数据继续增长？

毒品扮奶茶混入校园

从事禁毒工作近20年，三亚市公安局
禁毒支队预防教育大队大队长刘昕丽见过
不少在校学生因为染毒锒铛入狱、家庭离散
的沉重案例。最令她痛心的是，随着通讯、
物流的发达，学校已不是贩毒人员攻不破的
堡垒，“曾有一名中学生因吸食毒品产生幻
觉，将相依为命的奶奶砍杀至死。”

她发现，为了扩大“市场”，贩毒人员也
在与时俱进，制造、贩卖的毒品很是“时髦”：
相较传统毒品（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新型
毒品（冰毒、摇头丸、K粉等）因为造型独特、
颜色艳丽、形态多样，对好奇心旺盛、警惕性
不强的青少年更具吸引力。在某校进行禁
毒教育时，学生们看到毒品竟以某品牌奶茶
的形象悄悄流入校园时均大吃一惊。

贩毒人员会对学生“软硬皆施”：碰上容
易疲惫、注意力无法集中的学生，贩毒人员
会鼓吹毒品的兴奋作用；遇到痛经或罹患大
病的学生，贩毒人员会推荐毒品的麻痹作
用。有的贩毒人员甚至与所谓的“校霸”勾
结，胁迫或使用少量毒品控制弱小学生，参
与到运输和贩卖毒品的活动中来……

《禁毒三字经》让学生知道“怕”

我省教育系统早已意识到毒品对于青少
年的危害性，在国家禁毒委、教育部的坚强领
导和海南省禁毒三年大会战的火热氛围下，我
省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6·27”工程也如火如
荼地推进着。

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在
2016年秋季开学前已将毒品预防教育纳入常规
课程。省禁毒办、省教育厅还联合部署开展“五
个一”活动，即上好一堂禁毒教育课、召开一次
禁毒主题班会、举办一次禁毒演讲比赛、参观一
次禁毒教育基地和开展一次禁毒征文比赛。去
年，全省开展“五个一”活动共1000余场次。

各地各校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展了
丰富多样的禁毒教育活动：万宁市建设校园禁
毒教育展览室16间；海口市第一职业中学等学
校组织学生到省禁毒教育展览馆参观学习；海
南政法职业学院也组织新生走进琼山强制隔离
戒毒所，零距离接受禁毒教育。

文昌市田家炳中学副校长吴清奋说，学校
的文娱队把禁毒节目带到多个乡镇表演。这些
节目里，有师生合作编写的《禁毒三字经》；有缉
毒警察和贩毒人员斗智斗勇的惊险场面；有本
分经商的夫妻误入歧途滑向毒瘾深渊的写实小
品……“孩子们都说，准备节目时学到了很多禁
毒知识和可怕案例，更想帮助更多同学、乡亲从
思想上杜绝毒魔入侵！”

我省积极推进青少年毒品预防工作，给孩子留一片净土

孩子，千万别碰毒品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见习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卫红

零花钱管不住，熊孩子买买买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近日，媒体报道海口一
14岁男孩未经家长同意，擅
自从家里拿钱购买了一台价
值4888元的苹果6S手机，
后被家人发现后要求商家退
款遭拒绝。经相关部门介入
调解后，最终商家回收了手
机，并退回家长4500元。

此事引起了大家对未成
年人零花钱如何支配的社会讨
论。孩子该拿多少零花钱较为
合适？管理孩子的零钱包，不让孩
子乱花钱，应该是父母（监护人）从
源头把关还是应寄希望于商家拒绝跟
小孩子进行大额商品交易？

记者走访发现，虽然每个孩子的零花钱因家庭情况各
异而不同，但是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本身并不太赞成让孩
子支配太多零花钱，认为购买大额商品一定要有父母陪同
或者父母知情。

中午下课铃声一响，海口市海甸岛25小门口便人潮涌
动，有的小朋友被家长接回家吃饭，有的小朋友成批被托管
负责人统一接走，统一管理吃饭、午休。二年级学生家长黎
先生表示，平时都是接孩子回家吃饭，给孩子的零花钱极
少，一般都是10元、20元，最多也从未超过100元。“孩子
需要的玩具，我们会在合适的时候买给他，从未让他独自去
买超过100元钱的东西。”黎先生表示。

而小学一年级学生家长金晓明则表示，从未给孩子零
花钱。“孩子还小，要培养他正确的金钱观，并且孩子的零花
钱多少，孩子怎么花，家长应该负主要责任，不可能100%
的商家都能做到不售卖大额商品给小孩子，因此父母把好
关至关重要。”金晓明说。

海口实验中学初二学生家长郭女士表示，孩子对金钱
的概念还较为模糊，因此家长要把握好给孩子零花钱的度，
一般情况下你给他多少他就会花多少。郭女士表示自己的
儿子14岁，因为每天回家吃饭，所以平日每周只有25元的
零花钱。超过100元的用品也都是由父母陪同去购买，一
年中最多零花钱时是春节，但也不超过500元。

海南中学高三学生家长黄丽说，自己的孩子已经17岁
了，但是每月零花钱基本控制在500元范围内，超过1000
元的物品会让父母陪同去购买。

海口九小三年级学生赵婷表示，自己平时很少拿超过
10元钱出门，上学时，自己也不需要拿钱，因为一切需要的
东西爸妈都会买好。

海口实验中学初二学生张文欣对记者说，她其实也不
太赞成爸妈给自己太多零花钱，因为觉得自己并不能很好
地控制自己，如果钱多了，乱花是必然的，现在爸妈给的钱
刚刚好够充饭卡，买文具，别的也不会乱买。初三学生陈宏
翔也表示，父母每月给自己零花钱500元，自己一般都会花
光。“给的多就多花，给的少就少花。”陈宏翔表示自己不会
刻意结余自己的零花钱。

记者随机走访一些商家，大多商家表示，原则上不会
对未成年人售卖大额商品。

在海口解放西九小旁的小文具玩具店里，记者了解
到店里最贵的玩具是288元的赛车，也有100多元的车
模等玩具。但是该店店主表示，自己营业这么久，还未见
过小孩子单独买100元以上的玩具，大多小孩买的都是
10元以内的小东西，并且以5元以内为主。10元以上的
文具都是父母带孩子来买的比较多。

“小孩子单独买100元以上的玩具，一般也不太会
卖，怕产生纠纷，但是这种情况很少遇到。”该店店主表
示。

记者走访某手机专卖连锁店，销售员小吴表示，自己
自上班第一天起，老板就交代不能把1000元以上的手机
卖给单独来买手机的小孩子。

“事实上，虽说店里规定不向18岁以下孩子出售手
机，但是我们也只能从孩子的外表判断，对于高中生就不
能分辨太清楚了。”小吴说，但是对于明显很小的孩子，为
了避免与家长产生纠纷，都不会售卖大额度商品。

某运营商店经理郭女士表示，店里开业5年，小孩子
单独买手机的还未见过，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小孩子开始
使用电话手表，但是即使是办手机卡，几乎也都是父母带
着一同来办理。

在海口明珠数码城，记者走访一些柜台商家，一些商
家表示会遇到小孩买U盘、数据线之类的小商品，偶尔遇
到十几岁的孩子买千元左右的东西，商家会反复询问是
否是家长同意购买的，才会售卖。“因为，我们虽然是商
家，但也是家长，也怕孩子不经父母同意买贵重商品，这
样对孩子不好，家长也可能过后会上门找我们。”某柜台
卖家陈先生表示。

购买大额商品需父母知情

一般不对未成年人售卖大额商品

未成年人消费行为
需监护人和社会共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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